
105年度律懲字第21號

被付懲戒人　林錫恩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居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，經臺

灣臺南地方檢察署移付懲戒，本會決議如

下：

主　文

林錫恩應予警告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移送懲戒意旨略以：被付懲戒人林錫恩

係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之6號聯正法

律事務所之執業律師，於民國103年6月3

日、同年8月13日，受鄭○權之委任，並

收取律師費用，依序擔任鄭○權所涉臺

灣臺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南地院）103年

度重訴字第124號請求履行協議件、103

年度重訴字第180號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

事件之訴訟代理人。於訴訟進行期間，

竟未經鄭○權之同意，於103年10月14

日，片面向臺南地院遞狀解除鄭○權與

其就上開二訴訟事件之委任關係。

二、�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被付懲戒人

違反律師法第24條之規定，依同法第39

條第1款、第40條第1項移付懲戒。

理　由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申辯略以：其固受鄭○權之

委託，收取律師費用，擔任臺南地院103

年度重訴字第124號鄭○權與值○開發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值○公司）間請求履

行協議事件，以及同院103年度重訴字第

180號鄭○權與值○公司、啟○建設股份

有限公司（下稱啟○公司）間訴請確認

買賣關係不存在事件之訴訟代理人，並

於訴訟期間之103年10月14日，具狀向

臺南地院陳明解除上開二訴訟事件鄭○

權之訴訟代理人職務。但其並非片面恣

意終止委任關係，主觀上亦無損害鄭○

權利益之意圖。蓋於訴訟進行期間之103

年10月初某日，鄭○權曾前往被付懲戒

人事務所討論案情，但於離開事務所後

即未再與其聯繫，又鄭○權曾向謝○珈

表示「考慮更換律師」，此業經謝○珈

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（下稱臺南地

檢）105年度偵字第6853號（104年度他

字第5936號）背信案件偵查中證述在

卷，此舉已足以使被付懲戒人推知鄭○

權同意終止與其之委任關係。況，鄭○

權如不同意終止委任，儘可能要求被付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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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戒人繼續開庭，沒有必要另行委任其

他律師接手後續訴訟程序之處理與進行

云云。

二、�律師職務為法律特許執行之專業業務，

具有公益色彩，並應善盡維護其委任當

事人合法權益之能事。律師倫理規範第7

條規定：律師應體認律師職務為公共職

務，於執行職務時，應兼顧當事人合法

權益及公共利益。同規範第26條亦規

定：律師為當事人承辦法律事務，應努

力充實承辦該案所必要之法律知識，並

作適當之準備。律師應依據法令及正當

程序，盡力維護當事人之合法權益，對

於受任事件之處理，不得無故延宕，並

應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要情事。律師

接受事件之委託後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

得終止其契約；如須終止契約，應於審

期前十日或偵查訊（詢）問前通知委託

人，在未得委託人同意前，不得中止進

行，律師法第24條有明文規定。律師違

反該條規定，應付懲戒，同法第39條第1

項亦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：

（一）�被付懲戒人林錫恩就其係聯正法

律事務所之執業律師，於103年6

月3日、同年8月13日，受鄭○權

之委任，並收取律師費用，依序

擔任臺南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

124號鄭○權與值○公司間請求履

行協議事件、103年度重訴字第

180號鄭○權與值○公司、啟○公

司間訴請求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

事件之訴訟代理人，其於訴訟進

行期間之103年10月14日，向臺

南地院遞狀陳明解除上開二訴訟

事件訴訟代理人職務等情，坦白

承認，且經鄭○權指述明確，並

有相關訴訟資料可憑，堪予認

定。

（二）�臺南地院103年度重訴字第180號

鄭○權與值○公司、啟○公司間

訴請求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事

件，被付懲戒人於103年10月6日

期日有到庭執行職務，但該事件

承辦法官於該次庭訊結束時，諭

知改定於103年10月30日續行審

理，被付懲戒人於103年10月14

日向臺南地院遞狀解除該訴訟事

件之訴訟代理人職務後，於103年

10月30日期日即未到庭，鄭○權

見狀，乃向法院表明請求改期審

理，承辦法官便諭知改定於103年

11月17日續審，此業經調取該事

件卷宗核閱無訛。

（三）�移付懲戒意旨指稱被付懲戒人未

徵得鄭○權之同意，擅自片面向

臺南地院遞狀解除訴訟代理人職

務，違反律師法第24條規定。被

付懲戒人辯稱其聽聞謝○珈所

述，得知鄭○權有意更換上揭二

訴訟事件之律師，終止與其之委

任關係，遂向臺南地院遞狀陳明

解除上開二訴訟事件之訴訟代理

人職務，此舉並未違反鄭○權之

本意，並經由謝○珈告知鄭○

權。設若鄭○權不同意其終此委

任關係，何以其後另行委任其他

律師擔任上揭二訴訟事件之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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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人云云。惟查：

1.�鄭○權於臺南地檢104年度他字

第5936號（105年度偵字第6853

號）背信案件，多次接受檢察官

訊問時，始終堅詞否認有向被付

懲戒人表達有意終止委任被付懲

戒人擔任上揭二訴訟事件訴訟代

理人之委任關係，其至上開案件

審理時方獲悉被付懲戒人無正當

理由，未徵得其同意，率而單方

片面向臺南地院遞狀陳明終止委

任關係，解除訴訟代理人職務之

事，致其權益受損，因而向臺南

地檢告訴被付懲戒人涉嫌背信。

2.�被付懲戒人於上揭背信案件105

年5月19日偵訊時，坦承向臺南

地院遞狀解除訴訟代理人職務

之前或後，並未告知鄭○權要

終止委任關係，僅陳稱是私下

聽謝○珈說鄭○權有意更換律

師云云。被付懲戒人雖另稱有

跟謝○珈講要終止與鄭○權之

委任關係，並請謝○珈轉告鄭

○權云云。然而，關係人謝○

珈於上揭背信案件105年2月3日

偵訊時，證稱被付懲戒人未知

會鄭○權即片面解除訴訟代理

人職務，導致開庭時沒有律

師，導致案情很糟糕，被付懲

戒人並沒有和他討論過要終止

與鄭○權委任關係之事，是被

付懲戒人片面解除訴訟代理人

職務後，經鄭○權訴說才知道

這件事等語。足見，被付懲戒

人上開所辯，洵屬無據。

3.�目前科技發達，電訊設備普

及，人與人間之通訊聯絡，至

為方便暢達。況，本件訴訟事

件委任關係，乃存在於鄭○權

與被付懲戒人間，縱被付懲戒

人自第三者處聽聞鄭○權有意

「更換律師」，但於鄭○權親

自或授權他人向被付懲戒人表

明有意終止委任關係前，被付

懲戒人縱聽聞鄭○權有意「更

換律師」，理應向鄭○權確認

求證真相。又其主觀上懷疑不

受鄭○權信任而有意辭退訴訟

代理人職務，也應向鄭○權表

明，方屬正辦。乃被付懲戒人

竟捨正途而弗由，未向鄭○權

表明終止委任關係之意，在未

徵得鄭○權之同意，明知其受

委任擔任訴訟代理人之臺南地

院103年度重訴字第180號鄭○

權與值○公司、啟○公司間訴

請求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事

件，於103年10月6日期日，已

經承辦法官諭知改定於103年10

月30日續行審理，竟於103年10

月14日，率而片面向臺南地院

遞狀解除該訴訟事件之訴訟代

理人職務，於103年10月30日期

日即未到庭，致鄭○權之訴訟

權益有受損之虞。

（四）�綜上，被付懲戒人本案所為，違反

律師法第24條之規定，至為明確。

爰依律師法第39條第1款、第44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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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款之規定，決議懲戒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

委員長　曾文杞

委　員　�林志忠、鄭仁壽、陳容正、黃見志

周盈文、宋金比、何明楨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決議得於收受送達20日內向本會

提出請求覆審理由書（附繕本）

書記官　朱家賢

中華民國108年7月5日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107年度律懲字第27號

被付懲戒人　劉秋明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送達地址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，經社

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（簡稱台北律師公會）

移付懲戒，本會決議如下：

主　文

劉秋明應予申誡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移送懲戒意旨略以：被付懲戒人劉秋明

受黃○萍委任處理其與第三人間確認僱

傭關係存在及違反個資法等案件，詎被

付懲戒人於系爭案件處理期間，經常透

過LINE通訊軟體傳送色情影片、圖片、

文句予黃○萍，至黃○萍不堪其擾，且

經黃○萍向被付懲戒人反應其不喜歡該

等訊息，被付懲戒人竟答以「這是藝術

照，且男人不好色如何生小孩」等語，

經黃○萍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申訴。

二、案經台北律師公會107年10月9日第

1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認被付懲戒人

之行為有違律師倫理規範第6條之規定，

情節重大，而有律師法第39條第3款應付

懲戒之情事，予以移送懲戒。

理　由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略以：申訴人黃○

萍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，確係其所傳

送的影像、圖片、文字，若讓申訴人感

到不舒服，被付懲戒人願當面向申訴人

致歉，也會深切反省，以免傷害他人不

自知等語。

二、�按律師應謹言慎行，以符合律師職業之

品位與尊嚴，律師倫理規範第6條定有明

文。再律師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付懲

戒：…三、有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或律師

公會章程之行為，情節重大者，律師法

第39條第3款亦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：

（一）�被付懲戒人於受黃○萍委任處理

其與台灣歐○有限公司間確認僱

傭關係存在及違反個資法等案件

期間，陸續於106年8月至同年10

月間透過LINE通訊軟體傳送「想

天天做愛不累…」之文字、「超

∼幼齒的泰國浴」之影片、「…

媽媽又說『給阿姨親一個』女兒

露出恐懼的眼神，猛搖頭不肯親

全 國 律 師

1月號／114



阿姨。媽媽生氣的說『為什麼不

親？』女兒大聲說道『不要啦！爸

爸昨日親阿姨後，被脫光光了

…』」之文字及圖片、「應徵新人

—我台大、我清大、我成大、我

交大，突然一位女生響亮聲『波

大』，董事長一拍桌：用妳了！事

後董事長叫該女生到其私人辦公

室！關上窗簾後說：妳波大拿出

來看看，該女掏出波士頓大學的

畢業證書」等文字及圖片、「女

同學問男同學：你知道嗎，我們

女生最喜歡男生那裡大？那裡特

別硬嗎？男同學聽了滿臉通紅，

頓時啞口無言，這時女同學開口

說：笨蛋，當然—財大、氣粗、

後台特別硬啦」之文字及圖片、

傳送「裸女騎乘馬」圖片等情，

為被付懲戒人所不否認，復有黃

○萍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、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勞訴字

第***號判決影本及刑事補充告訴

理由狀可佐，是被付懲戒人確有

傳送上開文字、圖片及影片予其

委任人黃○萍之事實，足堪認

定。又被付懲戒人於106年11月20

日受黃○萍嚴正質問為何傳送該

等文字與圖片、影片予伊時，仍

透過LINE通訊軟體傳送「男人若

不好色，女人如何能生小孩？」

之文字予黃○萍，被付懲戒人於

受任期間顯未謹言慎行，傳送足

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

之訊息，已造成黃○萍之不快，

且於黃○萍反映不喜歡該等訊息

時，仍未停止其不當之行為，所

為自屬有礙律師職業之品味與尊

嚴，有違律師倫理規範之規定。

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已坦認上

情，並稱願當面向黃○萍致歉，

從而，本件事證至為明確。

（二）�綜上，被付懲戒人所為，已違反

律師倫理規範第6條之規定，情節

重大，審酌被付懲戒人已坦承所

為不當，爰依律師法第39條第3

款、第44條第2款之規定，決議懲

戒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

委員長　曾文杞

委　員　�林志忠、邱忠義、鄭仁壽、陳容正

黃見志、周盈文、宋金比、何明楨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決議得於收受送達20日內向本會

提出請求覆審理由書（附繕本）

書記官　朱家賢

中華民國108年7月5日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107年度律懲字第28號

被付懲戒人　陳達成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居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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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，經臺

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移付懲戒，本會決議如

下：

主　文

陳達成停止執行職務陸月。

事　實

一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移送意旨略以：

（一）移送之事實：

被付懲戒人陳達成為臺北、宜蘭等律師公

會登錄執業律師，緣陳達成前因與其友人曾

○玲共同投資，而開立發票日民國103年9月

15日、到期日103年12月31日、票據號碼為

CH54***6號、面額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支

本票1紙（下稱上開本票）予曾○玲作為擔保

之用，後曾○玲將上開本票轉讓予劉○龍，

其後因陳達成屆期未清償上開本票票款，劉

○龍遂持上開本票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（下

稱士林地院）聲請裁定，經士林地院以104年

度司票字第20**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確定

後，劉○龍即於104年7月17日持上開本票，

向士林地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陳達成所有之

新北市淡水區樹梅坑**號**樓房屋（新北市淡

水區小八里坌子段樹梅坑小段***建號）及所

座落新北市淡水區小八里坌子段樹梅坑小段

***-*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為10000/78，以下

合稱本案房地）強制執行，嗣因第一次拍買

本案房地時無人應買，且本案房地前業經設

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第三人，前開強制執行

程序即因劉○龍並未證明有拍賣實益而遭撤

銷，並經士林地院於105年5月18日核發債權

憑證1紙予劉○龍收執。詎陳達成明知劉○龍

已對其取得執行名義，本案房地仍處於隨時

將受強制執行之狀態，為免本案房地日後再

遭強制執行，竟基於損害劉○龍債權之意

圖，於105年6月10日與不知情之連○隆簽立

不動產買賣契約，將本案房地以970萬元出售

予連○隆，復於同年7月6日將本案房地之所

有權移轉登記予連○隆之女連○宇（連○宇

所涉毀損債權部分，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

署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），而處分其財

產，陳達成復未將處分本案房地所得金錢，

用以清償上開本票之票款，致劉○龍無法強

制執行本案房地，其債權因此受有損害。嗣

劉○龍欲再次聲請強制執行，於105年7月26

日申請本案房地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，發

現本案房地之所有權人已變更為連○宇，始

悉上情。

（二）移送之理由：

1.�按「律師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

應付懲戒：有犯罪之行為，經

判刑確定。但因過失犯罪者，

不再此限。」律師法第39條第2

款前段定有明文。被付懲戒人

陳達成因上毀損案件，經臺灣

高等法院於107年8月29日以

107年度上易字第9**號判決處

有期徒刑3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

新台幣壹仟元折算一日確定，

有上開判決書在卷可參。其行

為依律師法第39條第2款前段有

應付懲戒之事由。

2.�爰依律師法第39條第2款、第40

條第1項前段規定移付懲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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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　由

一、被付懲戒人申辯意旨略以：

（一）�債權人劉○龍對被付懲戒人並無

100萬元本票債權存在：1.系爭

100萬元本票係被付懲戒人簽發給

案外人曾○玲作為借款之返還擔

保者。2.嗣曾○玲欲買受被付懲戒

人居住社區房屋內之房屋（樹梅

坑**號**樓），向被付懲戒人借用

100萬元支票作為履約保證金。

3.曾○玲買受之房屋於辦妥產權登

記後，本應返還該履約保證之100

萬元支票，惟渠竟予以侵占，將之

軋入銀行帳戶，取得該系爭100萬

元款項（被付懲戒人為維持票

信，明知無給付義務，仍忍痛存入

該款項，由其兌現）。4.曾○玲取

得該款項後，被付懲戒人本欲對

之提起刑事侵占之告訴，惟考量

兩人情誼，僅發出存證信函，表明

即以該款項抵銷先前對其所付100

萬元本票債務（附件一），並請其

返還系爭本票。乃該案外人曾○

玲對被付懲戒人心懷怨恨，雖來

函不否認對被付懲戒人並無100萬

元債務存在之事實（附件二），惟

竟基於修理被付懲戒人之意思將

之交付給至債權人劉○龍，要債

權人劉○龍以黑道手段強逼被付

懲戒人給付其100萬元，兩人並約

定於取得現金後二一添做五（見

桃園地檢署104年度他字第3***號

案件，債權人劉○龍在該署偵查

庭中之陳述筆錄，祈鈞署調閱）。

5.債權人劉○龍無償取得該本票

後，未向被付懲戒人催討，卻以債

權人身分將之聲請本票裁定，查

封被付懲戒人系爭房屋。6.被付懲

戒人為免房屋無端被查封拍賣，

乃對債權人劉○龍提起債務人異

議之訴；訴訟中，案外人曾貴琴出

庭作證，證稱該100萬元票確係曾

○玲侵占者，被付懲戒人對其並

無100萬元債務存在，亦即該本票

之受讓者即債權人劉○龍對被付

懲戒人亦無該100萬元債權存在，

其持之對被付懲戒人為強制執

行，有收受贓物罪之構成，此有該

案澄清本案事實之審判筆錄可證

（附件三），爰提出供鈞署酌參。

（二）�結論：債權人劉○龍對被付懲戒

人既無債權存在，被付懲戒人處

分自有財產，自未損害債權人劉

○龍利益，縱其形式上持有系爭

本票之裁定書，核與毀損債權罪

之構成要件不符，特此具書說明

如上，祈貴委員會明鑒。

二、�按「律師有左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付懲

戒：有犯罪之行為，經判刑確定。但因

過失犯罪者，不再此限。」律師法第39

條第2款前段定有明文。被付懲戒人所

為，業經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

9**號判決確定在案，足堪明確。核其行

為有律師法第39條第2款前段有應付懲戒

之事由，爰依律師法第44條之規定應予

律 師 倫 理

1月號／117



懲戒。另考量被付懲戒人分別於98年度

律懲字第4號（停止執行職務壹年）、

102年度律懲字第22號（停止執行職務壹

年貳月）、106度律懲字第11號（停止執

行職務陸月）受到三次停止職務之懲

戒，仍未能謹言慎行，爰依律師法第39

條第2款、第44條第3款之規定，決議懲

戒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

委員長　曾文杞

委　員　�林志忠、鄭仁壽、陳容正、黃見志

周盈文、宋金比、何明楨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決議得於收受送達20日內向本會

提出請求覆審理由書（附繕本）

書記官　朱家賢

中華民國108年7月8日

全 國 律 師

1月號／118


